
評論｜蘭州大規模抓捕海棠網文作者：「遠洋捕

撈」對準底層哀民

一系列的逼仄與困窘，最終化為每千字0.1台幣的文字夢。然而在中國大陸，被定罪、留有刑事案

底會毀掉她們的生活。

2017年10月23日，北京，一名男子在一棟建築上的中國國旗旁看著手機。攝：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遠洋捕撈」本是漁業名詞，捕魚船駛至無人深海，將豐美的魚獲一網打盡。而在近些年的中國大

陸，它成為一種不乏黑色幽默的、對逐利性執法的形象描述：在地方財政危機的背景下，執法機構

為填補財政缺口，對管轄地之外的企業、個人進行司法打擊，為了盡可能徵收高額罰款，逐利性執

法的機構往往會誇大犯罪事實，並藉助异地調查、關押和審判，讓受害者難以維護自身正當權益。

在過去，「遠洋捕撈」的對象主要是各類規模的民營企業和小老闆，他們有錢卻缺少政府背景支

持，在並不規範的營商環境下容易被發現各種紕漏，是貨真價實的待宰肥羊。但隨著支柱型產業房

地產和基礎建設的萎縮，地方政府的財政已無充足進項，許多地方被迫削減公共服務開支，甚至停

發、遲發公務員和教師的薪水。吃緊之下，公權力成為了斂財的最後一絲希望。

近年，「遠洋捕撈」的規模和數量都大幅度上升。據一份律所資料顯示，2023年起，民營經濟發達

的廣東地區已有接近一萬家公司遭到此類執法行動。「遠洋捕撈」破壞本就艱難的經濟環境，且容

易引起地方之間的司法矛盾，國內外媒體對此多有報道和批評，連官方權威媒體《人民日報》對此

也有罕見的直接批評，全國人大代表亦有提出提案，但解決不了地方財政枯竭問題，「遠洋捕撈」

依舊是只能被尷尬默認的一種現實。

而從去年開始，「遠洋捕撈」的對象，從資本家企業家蔓延到了一個令人難以想像的群體：在台灣

網站「海棠文學城」上更新網文的年輕作者們。

鐵網撈蝦米中的多重尋租

「海棠文學城」是隸屬於台灣龍馬文化出版社的網路文學平台，內容以女性向的R18色情文學為

主，包括言情和耽美，由於近年來大陸網路平台幾乎禁絕了女性向的色情創作，普遍處於「脖子以

下不能寫」的「純愛」狀態，因此伺服器位於境外的「海棠文學城」便湧進了大量的內地作者和讀

者。

沉重罪名下是巨大的錯位與荒謬。



「海棠文學城」本身網站入口比較隱蔽，並在首頁上標明「未成年人禁止入內」，又是純粹的文字

型網站，長期屬於「非請勿入、圈地自萌」的狀態，可以說若不是目標讀者、很難誤入。但自2024

年6月開始，安徽下轄的一個縣級市，績溪的警方，卻跨省抓捕了超過五十位在「海棠文學城」上

寫作的網文作者，並以涉嫌製作、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起訴了她們。

當時，兩名負責儲值和提現業務的經銷商，以「幫助資訊網路犯罪活動罪」被捕，據傳，警方向嫌

疑人和家屬出示了從經銷商收集到的整套流水證據。案件進展的很快，到12月幾乎都得到了判決。

當作者本人和家屬在網路上發起求助後，此案的疑點被曝光：根據判決書，一名叫汪駿毅的證人無

意間透過網站廣告跳轉連結進入到海棠文學城，儲值了3.8元後，發現該網站小說都是色情小說，於

是向績溪警方報警，這才有了後續逮捕和起訴的合法性。

然而績溪縣公安局恰好也有一名職員叫汪駿毅，這種巧合實在是驚人；而且，「海棠文學城」並不

能透過網站廣告的方式訪問，也不能透過網站本身充值（大陸讀者大多要找到淘寶上的中間商購

買），這位證人究竟如何「偶然」撞入這個半封閉的愛好者網站，仍是個謎。

在判案過程中，警方的重點在於「非法獲利」，多次提及若作者能積極退還贓物（稿費）並繳納一

倍到五倍罰款，可以被視為認罪態度積極，可獲得緩刑或減輕刑期。而從最後的量刑判決上看，有

錢確實能使磨推鬼：頭部作者「遠上白雲間」交了高達184萬的罰款，被判處四年半有期徒刑，而

如果按照她的作品數量和點擊量來計算，刑期本將高達十年以上；而家庭困難，未能籌到處罰金的

作者「辭奺」則被判處五年半有期徒刑，是同一批人裏量刑最重的。

如果不揣冒昧地考慮一些外在因素的話，辦案地安徽省宣城市本身是中部落後地區，績溪縣財政收

入一直位於宣城市的末尾，2024年整年的財政收入只有9.38億元，其中包括3.7萬的非稅收入（罰

沒收入便歸入其中）。輿論普遍認為，績溪警方突然對一個具有高度圈層性、社會影響力很小的文

學網站下手，自導自演了一場抓捕大戲，以重刑求重罰，目的實在於「高額罰款」這一魚獲。

由於女性向網路文學本身具有相當大的社會普及度，且當年有受害者及家屬在社交網站上發聲求

援，該案引發了廣泛的輿論討論。但最終，社會的批評並沒有改變司法結果，所有成年作家均留下

了刑事處罰的案底。

2024年的遠洋捕撈事件發生後，被撈大魚認罪服刑，海棠在關站一段時間後重新開張，部分作者選

擇繼續寫作，似乎太陽照常升起。然而，這件事在今年有了一個更擴大也更惡劣的後續：4月以

來，分散在全國各地的作者、在績溪抓捕後註銷帳號的前作者，都接到來自甘肅蘭州警方的電話，

通知她們因涉嫌製作、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被傳喚至蘭州進行取證和拘押。

據了解，本次涉案作者高達幾百人，大多數是收入不高、讀者不多、作品量少的小作者，她們是上

一次大規模遠洋捕撈後剩下的「小魚小蝦」，本以為逃過一劫，卻又被蘭州警方盯上。

而沉重罪名下是巨大的錯位與荒謬：根據許多作者今年6月初發在微博上的自述，他們的稿費收入

僅有從幾百到三萬塊不等，甚至還有免費寫文，只獲得了讀者的主動打賞（自願贈予）的情況。但

蘭州警方指控他們「社會危害特別惡劣」，面臨至少三年以上，最高可達十年以上的刑期。而為彌

補本次涉案作者作品體量小、點擊量低，淫穢色情物品社會危害性低的「缺陷」，蘭州警方將一本

書中每一章節的點擊量累計計算，從而將作品點擊量上升到一種天文數字。

除了量刑畸重外，警方引發爭議的行為還包括，讓異地讀者自掏路費前往蘭州接受調查，沒有按照

異地傳喚程序出示完整法律文書、將非色情章節也算作淫穢色情內容等等。而有了績溪抓捕引發輿

論關注的「教訓」後，蘭州警方採取多個警局同時辦案、孤立嫌疑人、壓縮辦案週期等方式，並告

誡涉案 作者不准公開談論案情，力求在最短時間內讓這次捕撈收網，這使得本次作者維護合法權益

更加困難，也更容易認罪了事。

截止發稿前，據作者向協助法援的人士了解，已經有作者宣稱與警方達成了從輕處理、認罪認罰的

協商，中止了律師的法律援助。



海棠文學城的頁面。圖：網上圖片

刑法捏軟柿

柿子要找軟的捏，遠洋捕撈也遵循同樣的邏輯。

首先，從法理上講，針對淫穢色情網絡傳播的規定嚴重滯後，且存在明顯不合理的量刑規則。目前

的核心判刑依據源於2010年的一條司法解釋：製作、複製、出版、販賣、傳播的淫穢電子信息，實

際被點擊數達到五千次以上「即達犯罪」；數量達5倍以上，即「情節嚴重」；25倍以上，即「情

節特別嚴重」，可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

在唯一有權力進行藝術價值鑑定的群體看來，創作這些作品的唯一解釋是作

者本身性觀念認知的扭曲，沒有正常的異性戀性生活，才會寫出變態顛倒的

淫穢文學。



稍有網路時代常識的人就不難發現其中荒謬：流量不等於實際人頭，網路點擊量並不對應實際用戶

訪問量，其中包含大量程式自動存取、重複存取等。構成「情節特別嚴重」只需要12.5萬次點擊

量，按照蘭州警方的每章累積算法，一部有50章的中短篇體量的網文，只需要每章有2500次點擊，

作者就會面臨十年以上的牢獄之災了。

在實際執法實務中，這種做法早已被明確批評。 2015年，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一起「傳播淫穢

物品罪」的判決書裏，專門指出了這種計算方式的不合理之處：

「本院認為，（涉案書籍）作為一本書籍，其內容具有連貫性，應當將整部書籍作為一個整體看

待，不能將各個章節作為獨立個體。據此，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利用

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聲訊台製作、複製、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

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的實際點擊次數，在本案中，應是（涉案書籍）一書的總點擊次數，而非

各個章節的點擊次數。

有網友戲謔「寫黃文比強姦判的重」，這並不完全準確，但指出了一個嚴肅問題：大量涉性、涉色

情的暴力犯罪、長期犯罪和有組織犯罪，比如強姦、人身傷害、兒童性侵、組織賣淫等，造成了實

質性的嚴重後果，在實際辦案中刑法的謙抑性也發揮了作用（即減免不必要的重罪），而寫作色情

文學者卻依舊面臨不相稱的嚴重刑期。

究其原因，在於法律背後的權力邏輯對涉及意識形態、思想問題的極度敏感，凡有小錯就要上綱上

線，同時又對藝術價值、美學價值極度漠視。

其實，海棠作者並不一定會有罪。《刑法》第367條規定，「包含有色情內容的有藝術價值的文

學、藝術作品不視為淫穢物品。」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也有類似認定。也就是說，區分標準在於文學

藝術作品是否具有「藝術價值」。文學藝術雖然主觀性強，但並非沒有科學的、嚴格的專業評判標

準，也有大量受過訓練的從業人員。然而在實際辦案中，判斷涉嫌猥褻色情作品是否具有藝術價

值，依據的是一項制定於1998年的規定：公安部批准「由縣級以上公安機關治安部門負責鑑定工

作，但要指定兩名政治、業務素質過硬的同志共同進行，其他人員一律不得參加」。

問題是，公安機關同時擔任辦案機關及物證鑑定機關，是否可以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其次，公

安幹員是否比中文系藝術系教授、藝術產業從業人員、新聞工作者、兼具經驗和品德的讀者觀眾更

有資格評判作品是否具有藝術價值？畢竟，從各種評鑑標準來看，公安幹員的業務能力並不包含藝

術鑑賞。

在實務中，這種滯後的判斷標準已經造成了錯誤認知，被績溪警方抓捕的作者「一蟹更比一蟹強」

指認，公檢法機構多次質問她「寫的是什麼，簡直變態」、「有沒有男朋友？有沒有性生活？你是

不是同性戀？」、「已經對你們很寬容了」。在蘭州案中，也有作者指認，警方提問她是否有男

友、是否有性生活。

也就是說，在唯一有權力進行藝術價值鑑定的群體看來，創作這些作品的唯一解釋是作者本身性觀

念認知的扭曲，沒有正常的異性戀性生活，才會寫出變態顛倒的淫穢文學。他們對耽美文學及文化

是文化領域的一個既成事實絲毫沒有認知。正在進行的蘭州案中，已有律師和文學研究人員為涉案

網文出具藝術價值鑑定報告，但目前尚未有被蘭州警方採納的消息。



2017年1月19日，晉江文學城創始人兼副總裁劉旭東在新華網主辦的2016年優秀網絡文學原創作品評審會上發言。

海棠文學，淨網行動的產物

此外，被績溪和蘭州警方打擊的「海棠文學城」，本來就是只待人摘的軟柿子。在女性向網路文學

圈中，海棠文學城位於一個很特殊的生態：大陸淨網行動的受益者。

目前的大陸的女性向網路文學的代表性平台是晉江文學城、長佩文學和番茄免費小說，另有網易樂

乎（LOFTER）、愛發電等網站以同人文化二次創作為主，它們均是國內合法註冊和盈利的互聯網

公司，並多次按照網信部門規定積極開展淨網行動，封禁涉及色情、政治、拜金、封建迷信和非法

出版的內容。

尤其是2019年，晉江曾遭全國「掃黃打非辦」處理，關站15天，頭部作者「墨香銅臭」因涉及銷售

非法淫穢出版物而被判罪入刑。據稱，晉江向公權力部門提供了本網站內涉黃作者名單。從此之

後，主流網站上的男女、男男之間便只有「脖子以上」（接吻）可以描寫，其餘性行為均無法直接

描寫，作者往往用盡暗喻、用典、類比、意識流等各種修辭手法加以規避，當讀者看到諸如「燈掉

在地上」「蝴蝶翅性地停著花心」「眼前綻開一片煙火」此類描寫時便要靠想象來補足性愛情節

了。

然而在浪漫愛情（romance）類型小說裏，性愛情節在結構上就是重要要素，也是讀者最期待的情

節，強制熄火往往讓讀者十分不盡興。而另一方面，這些平台均有長期穩定的商業化運營，培養了

完整的「平台靠IP版權創收、作者靠寫作賺錢、讀者看收費網文」的互動模式，奠定了中國網絡文

學的主流發展模式。對作者而言，寫文賺錢不只是營利方式，更代表文章、情節得到了讀者的喜愛

讚賞，意味著個人價值的實現。因此在國內網站淨網後，作者們紛紛投奔伺服器在海外的避難所：

AO3、隨緣居和海棠文學城。

AO3和隨緣居本身是非營利的公益性網站，且不經翻牆無法訪問，極大限制了訪問人群，而海棠文

學城則夠自由和創作友好：只需郵箱便可不翻牆地註冊和訪問，對內容幾乎沒有審查，作者可自行

設置每本每章是否收費，自行決定寫作進度，也沒有國內商業平台對小透明作者不友好的算法推

流。這幾乎是中文網路上最寬鬆自由，有一定報償可能的網文創作平台了。

只是對於執法部門來說，這塊快速發展的寫作自留地正肥美待宰：海棠不同於晉江、長佩等，不是

得到商業資本支持和地方政府認可的納稅大戶，也不同於AO3、隨緣居等純粹無營利的愛好者論

壇，在海棠文學城上寫作的作者處於裸奔狀態，涉嫌生產傳播淫穢色情內容、偷漏稅、非法出版等

對於執法部門來說，這塊快速發展的寫作自留地正肥美待宰。



多重雷區。在績溪逮捕行動後，海棠網站關閉了一段時間，大批作者、讀者因為無法註銷帳戶而焦

慮地上網求助，而網站官網極少回應。

一個明顯的對比是這樣的：2024年底，管轄地在北京的晉江文學城，強勢反擊了浙江省消費者權益

保護委員會的一次跨省約談，保護作者未遭罰款。

底層哀民

令人憤怒不忍的是，當法律之拳一股腦砸下，最易碎的是本來就在各種結構中處於弱勢的雞蛋們。

在網路上求援的網文作者們，大部分都是年紀小、社會經驗薄弱、經濟能力差、主觀惡意極弱的準

底層。即便是被罰大戶，如「遠上白雲間」「辭奺」「Momo」「張嘴吃肉」等作者，也是自揭傷

疤、為了湊夠罰款而向大眾求援。

她們曾將自己的生活狀態公之於眾：「遠上白雲間」是一個全力碼字貼補家用的家庭主婦；「辭

奺」父母均有嚴重疾病，家庭開支靠寫文收入支撐；「Momo」找不到一個願意且有錢為她交罰款

的親屬；「張嘴吃肉」由於身體不好無法從事大部分工作，還有雙相情感障礙，只能寫文謀生；

「九酒」在工廠流水線上工作……

被績溪警方抓捕的作者「西紅柿懟番茄」的微博長文則引起了巨大反響：她從小在底層單親家庭長

大，生活貧困，「家裏沒有衛生間，在房子的左邊搭了一個木棉瓦頂的棚子洗澡用，風大點就能

塌，有一道黑漆漆的防水門簾子，裏面鋪著橫七豎八的磚頭和木板，這邊踩，那頭翹，我懷疑大人

們洗澡還得學跳舞」，海棠的收入讓她和母親一度獲得了溫飽，看到生活的希望，直到被抓。她

寫：「每個人都是特別的，而我是特別糟糕」，有種加繆式的冷峻。

另一位作者「啊若」則因為被捕，失去了剛找到的、前途光明的公務員工作。幾乎同樣的事情發生

在蘭州目前發聲的作者中：有人賣掉自己唯一的平板電腦和遊戲帳號，湊齊前往蘭州受審的路費；

有人辛酸發聲，生平第一次坐飛機竟然是去被拘留；有人在學校被公開帶走，學校立刻取消了她的

研究生擬錄取資格；畢業季，有人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告吹；有的人為了籌集罰款，還在日夜寫清

水文……

這並不是集體表演賣慘，色情文學乃至絕大部分類型文學本就更容易吸引底層的創作者，因為它可

以足夠簡單粗暴、高度類型化，缺乏寫作經驗的新人也能快速上手，而且確實能獲得收入。對於時

間、謀生技能和經驗都很匱乏的年輕女孩而言，寫付費網文是一項相當有誘惑力的營生方式。許多

人也在讀者的認可中，獲得了現實生活中難以找到的情感支持。

在她們的自述裡，人們可以看到城鄉差異、留守兒童，高發的年輕人精神疾病，應試教育重壓，看

到缺乏工作機會的同時生活成本上升，看到國內惡化的性別境遇……看到一系列的逼仄與困窘，最

終化為每千字0.1台幣的文字夢。無論這些文字如何被主流社會衡量，它們給了這些底層女孩一種美

好生活的短暫許諾。

然而在中國大陸，被定罪、留有刑事案底會毀掉她們的生活，不僅無法學習深造、獲得體制內（包

括醫生、教師、公務員）工作，甚至連送外賣和開網約車這樣的工作都要求一紙「無犯罪證明」。

我們很難想像，傾家蕩產地繳納罰款並服完刑期後，這些流落社會邊緣的女孩，能擁有比黃文寫手

更好的人生。

這並不是集體表演賣慘，色情文學乃至絕大部分類型文學本就更容易吸引底

層的創作者，因為它可以足夠簡單粗暴、高度類型化，缺乏寫作經驗的新人

也能快速上手，而且確實能獲得收入。



2023年11月21日，北京故宮外，身著傳統服飾的女子們正看著手機。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保衛雞蛋，保衛生活

退一萬步，即使在現行法律體系下，黃文作者的違法行為也本來可以透過較輕的行政處罰、社區服

務來處理，而不必想方設法構以重刑。而事實上，無論是哀敬折獄、情理和合的傳統司法精神，或

是在當下意識形態下處於法理核心的執法為民，都完全不見，有的只是逐利驅動下「遠洋捕撈」的

貪婪冷酷和任意妄為。

從2018年的天一案開始，到深海案、墨香銅臭案，乃至羅森案、紫狂案，涉嫌色情的網路文學總被

視為「社會危害極大」從而重判，然而比起虛構文字的爽感危機，社會一次次見證公權力異化的信

任危機恐怕危害更大。海棠案損傷的是公眾對法律正當性和公正性的認可，以及對整個公權力的信

任。

在績溪抓捕後，許多未被波及的作者和讀者尚以「她們偷漏稅」、「非法出版」、「數額巨大」的

藉口來自我安慰，似乎剔除幾只替罪羊就可與公權力妥協，然而蘭州毫無底線的抓捕改變了輿論風

氣，許多人表示，「現實中一抓一個受氣包，好才欺負才欺負的」、「它不是黃文也可以是任何事

情，只要巧立名目就可以橫徵暴斂，每個人都應該恐懼」「以後誰還能對執法群體有信任可言？只

要缺錢了就把刀尖對準貧民弱者，彷彿民眾就是他們盤中餐」⋯⋯

法律終究不能永遠靠「使民戰慄」而維持，把雞蛋放到籃子裡而不是壓碎它，不要把魚和蝦米一網

打盡，才有長治久安的可能。普通人也請走出政治冷感與中產階級式的妥協，保衛這些被壓碎的雞

蛋，也是在保衛自己脆弱的生活，畢竟沒有人能一直幸運地逃下去。

比起虛構文字的爽感危機，社會一次次見證公權力異化的信任危機恐怕危害

更大。


